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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王羚
電話：(02)7736-6199
電子信箱：wangling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東海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三)字第11500441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培訓師資名單 (A09000000E_1150044124_senddoc1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原住民族文化安全培訓師資名單」1份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15年4月27日原民社字第1150019450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據大專校院健康照護相關科系融入原住

民族健康事務文化安全課程實施辦法(下稱大專校院文化安

全課程實施辦法)提供旨揭名單（如附件）。

三、旨揭名單人員得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

登錄辦法第15條規定及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計畫，講授有

關原住民族文化安全、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及能力、原住

民族文化安全導論等課程；亦得依上開大專校院文化安全

課程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，配合大專校院辦理融入原住民族

健康事務之文化安全相關課程協同教學，提供貴校開設相

關課程參考，以落實原住民族健康法之精神，建構以原住

民族為主體之健康政策，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情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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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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